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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静县财政局文件

静财农（2023〕046号

关于下达2023年中央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

预算的通知

县农业农村局:

根据州财政局《关于下达2023年中央耕地建设与利用

资金预算的通知》》（巴财农〔2023〕2l号）文件通知精神,

拨付和静县2023年中央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预算968.68万

元:其中提前下达928.08万元（用于耕地地力保护补贴

403.08万元;耕地轮作525万元）;本次下达40.6万元（用

于耕地地力保护补贴l7万元;耕地质量提升23.6万元）.

为提高预算完整性,加快预算执行进度,现将有关工作要求

通知如下:

一、加强资金监督管理°认真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,贯

｜



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三农”工作重要论述’压实资金

监管责任’严格按照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用途安排资金’不

得随意扩大使用范围,不得以任何理由挪用、挤占和滞留资

金。

二、请按照《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〈耕地建设与

利用资金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农〔2023〕12号）文件有

关规定’请你单位严格落实预算执行管理制度’切实加强资

金管理’加快项目实施和资金支付进度’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
三｀严格收支科目

支出列2023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方

向“2130122农业生产发展” ’ 高标准农田建设方向列

“2130l53农田建设’’’耕地质量提升方向、耕地轮作、休

耕方向列“2l30135农业资源保护修复与利用” °

四、按照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

的意见》、《关于印发〈自治区本级部门预算绩效目标管理

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新财预〔2017〕21号）、 《关于印发〈新

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绩效管理办法实施

细则〉的通知》（新财规〔2020〕15号）等相关文件要求,

现将2023年中央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预算区域绩效目标表

（详见附件2）一并下达’请强化资金使用监管’严格执行

有关财经制度’确保资金安全规范使用。为进一步加强预算

绩效管理’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’请在预算执行中做

好绩效监控’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。

五、按照《自治区财政资金使用跟踪反馈管理暂行办法》



（新预财［20l6］ll3号）和涉农资金闭环管理机制要求,请

于每月27日前’反馈资金使用情况,填写《农业财政专项

资金预算执行情况跟踪反馈表》（详见附件3）’及时报送县

财政局财政资金使用情况跟踪反馈单°

附件: l2023年中央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预算分配表

2.2023年中央耕地建设与禾｜」用资金预算区域绩

效目标表

3.农业财政专项预算执行情况跟踪反馈表

日

抄送:县农业农村局、审计局、本局预算股、国库股

和静县财政局 2023年6月l6日印发












